
臺北市藥物製造業籌設、設立及工廠登記作業程序 
 

藥物製造業

申請公司登記證明(法人)或營利事業登記證(自然人) 

審查

符合

（1） 階段(衛生局) 
5天-1個月 

申請藥物製造業藥商籌設許可（生技製藥廠設立諮詢小組）

書面審查

符合 

（2）階段(商業處) 
3-11天 

環境設施審查 

審查 

符合 

不
符
合

（3）階段(環保局) 
8天 

申請工廠登記證 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（安排查廠） 

(硬體設備檢查) 

共同會勘 

符合 

核轉 

（4） 階段(產發局)
8天 

申請藥物製造業藥商設立許可 

審查 

符合 

（5）階段(衛生局) 
5天 

作業流程 
 
不符合 

附註：有關向臺北市政府各單位申請證照應檢附證件內容，請至 
臺北市民 e點通網站查詢(http://www.e-services.taipei.gov.tw/) 

核發公司登記證明或營利事業登記證 

核發工廠登記證 

核發籌設許可 

核發符合環保法規證明文件 

核發製造業藥商許可執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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